附件：
建宁县农业农村局2025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处置服务类
采购项目询价函
一、主要目标
通过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工作，增强农药生产、经营、使用主体的环保意识，防止农药包装废弃物随意丢弃、倾倒现象,有效提高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率和处置率。2025年，最低完成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22吨，实现建宁县田间园地山头农业包装废弃物基本清除的目标。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1、实施范围
全县辖区范围内地农药包装废弃物。
2、实施内容
农药包装废弃物是指农药使用后被废弃的与农药直接接触或含有农药残余物的包装物(瓶、桶、罐、袋等)。
3、回收与处理
1.村级回收：在全县92个行政村各设一个回收点，由村保洁员负责代回收；
2.农药经营网点回收：由各农药经营网点负责回收本网点售卖的农业包装废弃物；
3.归集:由中标人负责归集、清运各村和农药经营网点回收的农业包装废弃物。
4、回收费用
4.1农户送至村保洁员处回收（或直接送至农药经营网点回收），按1.3元/斤计；
4.2村级保洁员代回收，按0.5元/斤计；
4.3农药经营商店代回收，按0.3元/斤计；
[bookmark: _GoBack]4.4垃圾填埋场处理费，按1500元/吨计；
4.5最高限价15万元。
5、服务要求
5.1服务单位须在采购人指 定时间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地点为集中贮点，具体回收路线和回收时间将由服务单位与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约定。
5.2服务单位回收车辆采取专用车辆，能满足收运需要，要求密闭性好，做好防污染措施，不得沿途滴漏、撒落，切实履行处理废弃物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5.3服务单位须每次回收将回收的废弃物来源、数量、处理去向等情况以台账的形式及时报告采购人备案。
5.4服务单位不得将废弃物排入雨水管道、污水排水管道、河道和厕所等，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且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服务单位负责。
5.5服务单位不得将废弃物转交给垃圾处理厂等单位和个人，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5.6服务单位工作人员应着装整齐，保持良好形象，自觉遵守采购人及制定各项管理制度，服从采购人对车辆、物品、回收数量的查验，并对其一 线工人业务范围内的一切行为负责。
5.7服务单位负责废弃物回收的车辆具有废弃物标识，外观整洁、车况良好，安装称重系统，符合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机动尾气、噪音等各项指标均达到规定的检测标准：运输设备和容器，整洁完好。
5.8服务单位在履约过程中应自觉服从、配合采购人工作，服从接受采购人监督，并根据采购人要求随时纠正或改进工作。
5.9在履约过程中，成交服务单位应自觉维护采购人的公众形象，严禁在回收过程中从事采购人授权范围以外的事宜。
5.10服务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停业、歇业，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5.11服务单位应加强废弃物回收工作安全稳定运行方面的建设，自觉配合采购人工作并建立完善的应急体系，加强现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5.12按照规范对废物进行转移处置，实现废物处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目标，控制环境风险，改善环境质量。服务单位若有任何违法行为，一切责任由服务单位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其他
1、交付时间：按合同约定执行
2、报价总价中，包括标的服务及其他附属服务的服务费、回收费、运输费、处置费、宣传费、运输费、相关人员工资、一切税费、保险费、验收、资料等投标和履约过程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
报价一览表
 
报价人：（全称加盖单位公章）                      货币单位：元人民币
	合同包1
	报价（格式自拟）
	备注

	22（吨）
	
	

	…
	
	


联系人：
电话：
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